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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業
流
程 

01. 
第一階段：合法建物 

第二階段：其他建物 

請於期限內(6/5)親送或郵寄方式(以郵戳為憑)提出
申請，逾期視為放棄安置權益 

收件地點：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161號24樓區段徵收科 

召開安置土地抽籤

及分配作業說明會

(115/5/14) 

安置土地申請、 

合併分配截止時間 

(~115/6/5) 

通知審查結果 

及補正作業 

(~115/6/18) 

安置土地抽籤及 

分配作業 

(115/7/15) 

安置土地 

分配結果公告 

通知繳納或 

發給差額地價 

囑託辦理 

土地登記 

辦理安置 

土地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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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權人應領抵價地權利價值計算表 

一、抵價地收件號 001號 

二、原土地所有權人姓名  王小明 

      原土地所有權人身份證字號 A123456789 

三、申請領回抵價地補償地價（元） 10,000,000  

四、預計抵價地總面積（A）（㎡） 129,297.27 

五、預計抵價地之總地價（V）（元） 55,432,443,643 

六、徵收土地補償總地價（元）  54,042,224,912 

七、領回抵價地之權利價值(V1) 10,257,247   

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50條規定 

公式如下： 

1.全區預計抵價地總面積 (A) 

＝全區徵收土地總面積 × 抵價地比例 

2.預計抵價地之總地價 (V) 

＝（Σ規劃供抵價地分配之各分配街廓面積×各該分

配街廓評定之單位地價）×（A÷規劃供抵價地分配

之總面積） 

3.區內各原土地所有權人領回抵價地之權利價值 (Vi)  

＝ V × (該所有權人申請領回抵價地補償地價÷全區

之徵收土地補償總地價)  

4.各原土地所有權人領回抵價地面積 

＝Vi ÷ 該領回土地之評定單位地價 

02. 
應
領
抵
價
地
權
利
價
值
計
算 

附件2 附件2 

約1.0257倍 

=
10,000,000

54,042,224,912
 ×55,432,443,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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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安置對象 

建物型態(全拆) 合法建物 其他建物 

條件 
第一次召開協議價購會議6個月前(112/9/19)設籍 第一次召開協議價購會議3年前(110/3/19)設籍 

有居住事實、持續設籍至徵收公告當時(113年11月6日) 

其
他
狀
況 

屬三合院型式 設籍之認定亦得以同一三合院內其他門牌認定 

建物信託登記 委託人符合設籍規定，並有居住事實者 

建物權屬共有 符合設籍規定之共有人 

所有權人不提出申請時，得通知符合上述規定之配偶、直系血親(祖父母、父母、子女、孫子女)或 二親等內
旁系親屬(兄、弟、姊、妹)檢具切結書(附件七)依規定提出申請。 

• 每一建物以申請一安置單元為原則。 

• 持有2棟(間)以上建物，各自為獨立生活型態且符合設籍規定者，所有權人之權利價值大於其申請安

置單元合計之權利價值時，得在不超過其被拆建物數量內申請配回2個以上安置單元。 

申請 
單元數 

✔因徵收或協議價購被全部拆除之合法建築物或其他建築物且符合房屋補助費補償條件之
建物所有權人 

5 

安
置
對
象
及
申
請
單
元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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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安
置
土
地
位
置 
、
單
元
面
積 

使用分區 住宅區 

建蔽率 50% 

容積率 240% 

最小建築基地規模 150m² 

R12-1、R12-2街廓坐

落捷運環狀線劃定之限

建範圍內，日後欲於限

建範圍內從事建築物建

造、工程設施之構築及

開挖等行為時，須依據

「大眾捷運系統兩側禁

建限建辦法」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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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安
置
土
地
位
置 
、
單
元
面
積 

項目 內容 備註 

安置街廓
位置 

街廓R12-1、12-2、 

R13-1、R13-2， 

共42個安置單元。 

依實際申請數量依序開放 

開放順序： 

R12-1→12-2→13-2→13-1 

安置單元
面積 

150m2 
面臨計畫道路之基地寬度視基地深

度酌予調整 

所需權利
價值 

安置單元面積 x 其區徵後地價 

例R12-1所需權利價值： 

150㎡ x 377,000元/ ㎡ =5,655萬 

✶各單元所需權利價值詳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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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申
請
抽
籤
及
分
配
土
地
應
備
文
件 

基本資料 

申請人為基地
全部所有權人 

申請人非基地
全部所有權人 

附表6-1.1 
基地所有權人同
意提供權利價值 

附表6-1.2 
協調其他土地所有
權人提供權利價值 

自身權利價值已達安置土地所需權利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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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申
請
抽
籤
及
分
配
土
地
應
備
文
件 

委託事宜 

附表6-2 
申請合併分
配相鄰土地 

附表6-3 
共有建物所有權
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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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申
請
抽
籤
及
分
配
土
地
應
備
文
件 

項目 單獨分配 
合併分配 

(應推派代表1人) 
未辦竣繼承 

(全體繼承人推派代表1人) 

 
 
 
 
應 
備 
文 
件 
 
 
 

本
人 

1.身分證明文件正本 

2.印章 

1.身分證明文件正本 

2.印章 

1.繼承系統表(加蓋各繼承人印鑑章) 

2.被繼承人之除戶籍謄本 

3.各繼承人現戶謄本及印鑑證明 

4.推派代表之同意書(加蓋各繼承人印鑑章) 

5.代表人之身分證明文件正本及印章 

法
人 

1.法人登記證及法人設立(變

更)登記表抄錄本或負責人

資格證明 

2.公司大小章(與登記證相同

) 

1.法人登記證及法人設立 (

變更)登記表抄錄本或  負

責人資格證明 

2.公司大小章(與登記證相

同) 

代
理
人 

1.委託書(位於申請書下方表格) 

2.委託人身分證明文件 

3.委託人印鑑章及印鑑證明 

4.代理人身分證明文件正本 

5.代理人印章 

1.委託書(位於申請書下方表格) 

2.代表人身分證明文件 

3.代表人印鑑章及印鑑證明 

4.代理人身分證明文件正本 

5.代理人印章 

以一年以內核發；用途：區段徵收或不限定用途 

郵  寄  申  請 ， 並  請  檢  附  本  人  印  鑑  證  明 



11 

06. 
抽
籤
方
法
及
程
序 

推舉二位監籤人員 

第1階段 
尚未分配之土地 

第1階段 第2階段 

合法建物所有權人 其他建物所有權人 

2   1   3 
C→A→B 

A→C→B 
A→B→C 
1   2   3 2   3   1 

A→B→C 

申請安置土地 

收件號 
抽順序籤 抽土地分配籤 

依土地分配籤

分配土地 

第一輪 第二輪 

未到場者由監籤人員代
為公開抽出順序籤、土
地分配籤。 

 抽籤戶經唱名三次未到場、未委託

代理人代為抽籤，由次序位抽籤戶

遞補續行抽籤。 

 遲到抽籤戶應俟當日出席抽籤戶完

成抽籤後再補行抽籤。 

 同時二人以上遲到時，依其抽籤當

時之先後順序補行抽籤 

過號或未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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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安
置
土
地
分
配
方
法
與
原
則 

安置戶是否取得 

原建物坐落基地 

全部權值 

取得權值是否達 

安置所需權值 

安置戶於區內 

是否有抵價地 

是 

以安置戶區內其 

他權值優先扣抵 

辦理分配 

辦理分配並 
繳納差額地價 

駁回申請 

否 

否 

足夠分配 

不足
分配 

否 
協調區內其他 

所有權人之權值 

是 

是 

以安置戶區內其 

他權值優先扣抵 

仍不足分配 

不足分配 

足夠分配 

 不得繳納差額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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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安
置
土
地
分
配
方
法
與
原
則 

安置戶是否取得 

原建物坐落基地 

全部權值 

取得權值是否達 

安置所需權值 

安置戶於區內 

是否有抵價地 

是 

以安置戶區內其 

他權值優先扣抵 

辦理分配 

辦理分配並 
繳納差額地價 

駁回申請 

否 

否 

足夠分配 

不足
分配 

否 
協調區內其他 

所有權人之權值 

是 

是 

以安置戶區內其 

他權值優先扣抵 

仍不足分配 

不足分配 

足夠分配 

 不得繳納差額地價    

依序
選配 

跳配 

 唱名三次未到場者，由次序位遞補分配作業 

 分配作業前報到完成者，以「與現配戶間隔二名分配

戶」補辦分配 

 未參加分配或未於最後一梯次分配作業結束前完成報

到者，視為放棄安置權益，應參與抵價地抽籤與分配

作業 

不同安置戶申請合併為同一歸戶號 
應於相鄰土地連續分配安置單元 

連續
分配 

前原位分配之土地 後原位分配之土地 分配方向線 已分配之土地 

過號或未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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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共
有
建
物
處
理
原
則 

代表人參加抽籤分配作業 

建物權屬為
共有 

提出申請之共有人
有二人以上者，視
為共同申請分配安
置土地 

駁回全體申請人之申請 

期限內提出申請 

未
完
成
協
議
推

派 

協
議
推
派
一
人 

共同申請人 



15 

09. 
範
例
說
明 

建築物與其原坐落基地所有權同屬一人 

Q：甲得否分配安置土地 R12-1(權利價值5,655萬元)？  

範
例
1 甲 甲 

甲 甲 甲 7,000萬 
150m² 

土地權利價值 
5,655萬元 

R12-1 

參加全區抵價地 
抽籤及分配作業 

賸餘 
1,345萬 

選配 
情
境
一 

合計7,000萬元 

甲 甲 5,000萬 

不足 
355萬 

甲繳納差額地價 

甲 300萬 

選配 
情
境
二 

合計5,300萬元 

150m² 

土地權利價值 
5,655萬元 

R12-1 

甲 甲 5,000萬 

不足 
655萬 

選配 
情
境
三 

合計5,000萬元 

150m² 

土地權利價值 
5,655萬元 

R12-1 

甲繳納差額地價 

150m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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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範
例
說
明 

建築物與其原坐落基地所有權非同屬一人 

Q：甲無經核定領回抵價地得否分配安置土地 R12-1 
（權利價值5,655萬元）？  

範
例
2 乙 

甲 
乙 

甲 

甲 乙 

甲 乙 

選配 
不足 

155萬 

乙同意提供 
權利價值 

甲 乙 

甲 丁 

丁同意提供 
權利價值 

協調其他 
所有權人 

丁 ≥5,655萬 

選配 

情
境
一 

情
境
二 

合計5,500萬元 

合計0元 

150m² 

土地權利價值 
5,655萬元 

R12-1 

150m² 

土地權利價值 
5,655萬元 

R12-1 

150m² 

乙繳納差額地價 

不得繳納差額地價 

X  

 

甲 乙 

乙不同意 
提供權利價值 

5,500萬 

5,5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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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範
例
說
明 

建築物所有權人為建築物原坐落基地之共有人 

Q：甲為坐落基地之共有人得否分配安置土地R12-1 
（權利價值5,655萬元）？  

範
例
3 甲 甲、丙 

甲 

甲 

甲、丙 5,500萬 
5,000萬 500萬 

選配 

丙同意提供權利價值 
不足 

100萬 繳納差額地價 
甲：91萬， 
丙：9萬 

甲 

甲 

甲、丙 6,500萬 
6,000萬 500萬 

甲足夠 
選配 

丙不同意提供權利價值 

參加全區抵價地 
抽籤及分配作業 

甲賸餘 
345萬 

甲 

甲 

甲、丙 5,500萬 
5,000萬 500萬 

丙不同意提供權利價值 
丁同意 

提供權利價值 協調其他 
所有權人 

丁 
≥5,655萬元 

不得繳納差額地價 

選配 

情
境
一 

情
境
二 

情
境
三 

合計5,555萬元 

合計6,000萬元 

合計5,055萬元 

150m² 

150m² 

土地權利價值 
5,655萬元 

R12-1 

150m² 

土地權利價值 
5,655萬元 

R12-1 

150m² 

土地權利價值 
5,655萬元 

R12-1 

甲 55萬 

甲 55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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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範
例
說
明 

建築物所有權人非建築物原坐落基地之共有人 

Q：甲非坐落基地之共有人得否分配安置土地 R12-1 
（權利價值5,655萬元）？  

範
例
4 

乙 丙 

乙、丙 甲 

甲 

乙、丙 

乙、丙同意提供權利價值 

5,500萬 

不足 
100萬 

繳納差額地價 
甲：1萬 
乙：90萬 
丙：9萬 

甲 

乙、丙 

乙同意提供權利價值 
丙不同意提供權利價值 

5,500萬 

5,000萬 500萬 

5,000萬 500萬 

選配 

協調其他 
所有權人 

丁 
≥5,655萬 

選配 

情
境
一 

情
境
二 

合計5,500萬元 

合計5,000萬元 

150m² 

150m² 

土地權利價值 
5,655萬元 

R12-1 

150m² 

土地權利價值 
5,655萬元 

R12-1 

甲 55萬 

甲 丁 

丁同意提供 
權利價值 

 
不得繳納差額地價 



戊 
98號 10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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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範
例
說
明 

建築物所有權人於區內有2棟編有門牌號之建築物 

Q：戊得否申請分配2個安置土地R12-1？  

範
例
5 

各為獨立生活型態 
、符合設籍規定 

得選配 

申請之安置單元 
不超過戊被拆建物數量 

1億2,000萬 >1億1,310萬元 
合計1億2,000萬元 

150m² 

150m² 
150m² 

150m² 

 
 
 

權利價值共1億1,310萬元 

R12-1 

戊 戊 

申請 
單元數 

原則 每1棟建物以申請1個安置單元為限 

例外 

2棟(間)以上建物各自為獨立生活型態且符合設籍規定者： 

• 所有權人之權利價值大於申請安置單元合計之權利價值 

• 得在不超過其被拆建物數量內申請配回2個以上安置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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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其
他
注
意
事
項 

申請時間 

異議處理 

安置土地受理申請截止時間為【115年6月５日】，請於規定期間內

提出申請，逾期將不予受理，填寫申請書過程中如有任何疑問，歡

迎洽詢本府地政局申請查詢相關內容。 

安置土地分配結果將於安置土地分配作業完畢後公告三十日。土地

所有權人對分配結果有異議者，應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方式向本府

提出。未於公告期間內提出者，其分配結果於公告期滿時確定。 

如不克前來亦得以掛號郵寄(以郵戳為憑)至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

161號24樓，新北市政府地政局區段徵收科收。  



簡 報
結 束 

如有問題請洽新北市政府地政局區段徵收科 

聯絡地址：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號24樓 

洽詢電話：02-29603456分機3511、3513 

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地政局 


